
 
 



 



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 

110年 8月 17日 

110年 10月 18日修正 

110年 11月 1日修正 

110年 12月 17日修正 

111年 3月 3日修正 

111年 4月 22日修正 

111年 5月 2日修正 

111年 6月 14 日修正 

111年 8月 26 日修正 

111年 10月 7日修正(111年 10月 13日適用) 

111年 10月 28日修正(111年 11月 7日適用) 

111年 11月 10日修正(111年 11月 14日適用) 

111年 11月 30日修正(111年 12月 1日適用) 

112年 2月 20日修正(112年 3月 6日適用) 

112年 3月 16日修正(112年 3月 20日適用) 

  112年 4月 13日修正(112年 4月 17日適用) 

112年 5月 25日修正(112年 5月 25日適用) 

112年 8月 9日修正(112年 8月 15日適用)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因應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為落實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及幼兒園各項教學及活動等防疫工作，以確

保學生及教職員工健康，爰訂定本指引，供學校及幼兒園參考依循。 

一、校園口罩佩戴規定 

(一)校園室內外得自主佩戴口罩，如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於人潮聚集

且無法保持適當距離或通風不良之場所、搭乘公共運輸工具 (如校

車、幼兒園專用車、校園接駁車等)，建議佩戴口罩；健康中心比

照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所列指定場所（醫療照護機構）

規定戴口罩。 

(二)若學校考量教學需求時，得經與學校師生充分溝通並取得共識後，

可於具特殊性場域（如烹飪教室、實驗室或廚房)，或部分課程(如

餐飲實作課、有衛生安全規範之相關課程)有相關需求時，學校得

自行決定採取佩戴口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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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及空間清消管理 

(一)教室、各學習場域、宿舍內及相關盥洗等常用空間請適時進行清潔

及消毒，並保持空氣流通。 

(二)針對清潔與消毒人員提供完善衛教訓練及注意個人自我防護。 

三、教學活動 

(一)教師若佩戴口罩講課時，倘學生有特殊教學需求，得以透明口罩替

代，避免學生(如聽障生)因教師佩戴口罩影響口唇辨識。 

(二)學（幼）生練習時使用之設備器材，如有輪替使用設備、器材，班

級輪替前應先落實清潔消毒。 

(三)師生本身有發燒、呼吸道相關症狀依衛福部規定，於室內空間（場

域）建議佩戴口罩。 

四、教職員工生 COVID-19篩檢陽性(含併發症)者之應變措施 

學校及幼兒園平時應落實日常管理，當人員出現 COVID-19篩檢陽性

時，並依衛生主管機關規定辦理，落實執行以下防治措施： 

(一)輕症或無症狀者，依據衛福部最新防疫措施規定進行自主健康管

理，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請遵守衛福部「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

篩檢陽性民眾自主健康管理建議」辦理，有症狀時建議在家休息，

並儘量避免非必要的外出，外出時請全程佩戴口罩，避免出入無法

保持社交距離或容易近距離接觸不特定人之場所，並請勿與他人從

事近距離或群聚型之活動(如聚餐、聚會、公眾 集會或其他相類似

的活動)。 

(二)併發症(中重症)者：依據衛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進行隔離治療，符合

解除隔離治療條件後，可入校上課。 

(三)篩檢陽性人員如具重症風險因子者應儘速就醫。 

五、防疫期間教職員工生篩檢陽性請假事宜 

(一)學生： 

1.篩檢陽性輕症或無症狀者：回歸學校請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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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篩檢陽性中重症者：請依隔離治療通知書所載日期核給「防疫隔離

假」日數，不列入出缺席紀錄，亦不會因此扣減其學校評量成績。 

(二)教職員工： 

1.篩檢陽性輕症或無症狀者:回歸學校請假規定辦理。 

2.篩檢陽性中重症者：請依隔離治療通知書所載日期核給「公假」日

數，教師所遺留課務由學校協助排代並支付鐘點費，不列入學年度

成績考核之考量。 

(三)上述防疫假別將視衛福部就 COVID-19 疫情專業判斷進行滾動式調

整。 

六、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生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請依衛福部規定辦理，

並請配合各地方政府相關防疫規定。 



::: 首頁 新聞稿

自8月15日起，COVID-19篩檢陽性輕症/無症狀民眾，自主健康

管理天數由10天調整為5天；同時全面取消各類對象自主健康管

理期間之支持性給假措施

發佈日期：2023-08-01

疾管署今(1)日表示，根據監測資料顯示，近期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

趨緩，為使民眾回歸日常，減少感染COVID-19對生活之影響，經評估國內外疫情狀況、

病毒變異情形，且依目前COVID-19疫苗接種狀態、感染率，推估國內民眾群體免疫超過
八成，並諮詢專家意見，宣布自本(2023)年８月15日起(以篩檢陽性日為準)，COVID-19篩

檢陽性輕症/無症狀民眾，自主健康管理天數由10天調整為5天；同時軍職人員、公務人

員、教師、學生等對象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無需給予支持性給假措施，請假作業細節依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疾管署指出，COVID-19於今年3月20日起調整病例定義，快篩陽性輕症或無症狀之民眾不
須通報也不須隔離，改為「0+n自主健康管理」，即自主健康管理10天或篩檢陰性止。而

8月15起，「0+n自主健康管理」天數由10天調整為5天，即自主健康管理至篩檢陰性或距

發病日或採檢陽性日達5天(無需採檢)，建議適用對象包含：

(一) 未符合COVID-19病例定義(併發症)之SARS-CoV-2篩檢陽性輕症或無症狀民眾。

(二) 距離發病日未滿5天但已完成治療之確診(併發症)者。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防疫措施仍維持不變，有症狀時請在家休息，並儘量避免非必要的外
出；外出時請全程佩戴口罩；另特別提醒65歲以上長者、孕產婦、具慢性病或免疫不全/

免疫低下病史者等具「COVID-19重症高風險因子」之民眾於快篩陽性後，請儘速就醫，

以利醫師及早診治並開立口服抗病毒藥物，降低感染後引發併發症之風險。其他建議事項

可以參閱「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篩檢陽性民眾自主健康管理建議」(附件)。

疾管署進一步說明，當時調整病例定義，實施「0+n自主健康管理」，為提高民眾落實防
疫措施之意願，經協調教育部、勞動部、國防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提供各類對象自

快篩日當日及隔日起5日內之病假，不列入全年度/全學年度病假或全勤獎金計算等無不利

處分之支持性給假措施。惟考量COVID-19疫情已呈現下降趨勢，經諮詢專家並與教育

部、勞動部、國防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共同討論研商後，決議取消本項措施。後續民

眾如有請假需求，請依各類主管機關規定之假別辦理。另有關檢驗陽性醫療照護工作人員

返回工作建議，將提請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COVID-19防治組專家會議討論。

疾管署呼籲，COVID-19疫情雖已趨緩，但感染及傳播風險仍在，民眾於自主健康管理期

間如須前往醫療院所陪病、探病、就醫或檢查，仍請配合相關醫療應變措施或感染管制措

施，另請落實勤洗手及咳嗽禮節等衛生防護措施，並建議接種COVID-19疫苗，以提升自

身及社區保護力，降低疾病傳播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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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自主健康管理指引第二版(0815實施).pdf

https://www.cdc.gov.tw/File/Get/zzB7G1hscDV9YW_jBD-lCg


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篩檢陽性民眾 

自主健康管理建議 

112.08.15實施 

一、 適用對象及期間: 

(一) 未符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例定義之 SARS-CoV-2 篩檢

陽性民眾：自發病日或採檢日(無症狀者適用)起，進行自主健康

管理至自行呼吸道檢體快篩檢測陰性或距發病日或採檢陽性日

已達 5天(無需採檢)。 

(二) 距離發病日未滿 5 天但已完成治療之確診者：進行自主健康管

理至自行呼吸道檢體快篩檢測陰性或距發病日已達 5天(無需採

檢)。 

二、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應遵守事項如下： 

(一) 如您為 65歲以上長者、孕產婦、或有慢性病、免疫力低下或免

疫不全病史等具重症風險因子者(註)，請於快篩陽性後儘速就醫。

如經醫師評估符合 COVID-19 口服抗病毒藥物建議適用對象，

請遵照醫囑按時服藥。 

(二) 有症狀時，建議在家中休息，並儘量避免非必要的外出。 

(三) 外出時請全程正確佩戴口罩，避免出入無法保持社交距離(室內

1.5公尺，室外 1公尺)，或容易近距離接觸不特定人之場所。 

(四) 請勿與他人從事近距離或群聚型之活動，如聚餐、聚會、公眾

集會或其他相類似的活動。 

(五) 請隨時注意自身健康狀況。若出現下列警示症狀時，請立即撥

打 119 就醫，或由同住親友接送(雙方全程佩戴口罩)或自行前

往(如步行、自行駕/騎車)等方式，請勿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1、 無發燒(體溫<38℃)之情形下，心跳>100次/分鐘。 

2、 喘或呼吸困難(呼吸速率>30次/分鐘，或血氧監測≦94%)。 

3、 持續胸痛或胸悶。 

4、 意識不清。 

5、 皮膚、嘴唇或指甲床發青。 

6、 無法進食、喝水或服藥。 



7、 過去 24小時無尿或尿量顯著減少。 

8、 收縮壓<90mmHg。 

(六) 如須前往醫療院所陪病、探病、就醫或檢查，請遵守當時公布

之醫療應變措施或感染管制措施。 

三、 其他注意事項： 

(一) 請維持手部衛生，例如用肥皂或其他清潔用品勤洗手。 

(二) 注意儘量不要用手觸摸眼睛、鼻子及嘴巴，手部接觸到呼吸

道分泌物時，請用肥皂澈底洗手。 

(三) 當口罩沾到口鼻分泌物時，應立即更換並內摺丟進垃圾桶。 

(四) 如需心理諮詢服務，可撥打 24小時免付費 1925安心專線。 

(五) 同戶同住者日常生活請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包括落實佩戴口

罩、遵守呼吸道衛生、勤洗手以加強執行手部衛生、保持良

好衛生習慣。於篩檢陽性民眾自主健康管理期間，避免與其

共食。 

備註： 

  有關重症風險因子係參照疾病管制署「新型冠狀病毒 (SARS-

CoV-2)感染臨床處置指引」（下稱處置指引），如有調整將以最新公布

之處置指引為準(網址：https://gov.tw/rjQ)。 

https://gov.tw/rjQ





